长征中心小学校服选用采购管理办法
一、采用学校集体决策进行学生校服的选用
1.每年秋季开学时，将校服选用采购纳入“三重一大”事项，并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由校服管理领导小组集体决策。
2.按照校服着装规范和管理要求，学校主动会同家委会共同确定校服的款式、面料材质、辅料材质、颜色、价格等核心内容，合理确定选用需求，制定工作方案，启动征集校服采购意向。
3.学校校服统一采购只针对一年级新生。
[bookmark: _GoBack]二、征集采购意向
1.每年发放《代办服务性收费家长征询意见表》征询按照自愿原则广泛征求家长意见。（确定选用校服应征得2/3以上的家长同意）
2.学校原有校服款式获多数人认可的，可继续沿用，保持校服款式的相对稳定。
三、组建选用组织
学校成立由学校管理人员、家长委员会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家长代表与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负责选用、采购、监督等工作，其中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占比不得低于80%。
四、发布采购需求
1.确定校服采购方案，以多种方式公开发布，并向教育局报备。
2.在普陀区教育局的指导下采购校服。
五、确定供货企业
1.对意向供货企业进行资格性及资料符合性审查，并做好深度调研，核实企业质量保障能力、售后服务水平、社会信誉度。
2.不向列入由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公布的校服生产企业“黑名单”的企业采购校服。
3.组织对师生和家长进行校园文化、着装礼仪等方面的宣导。
六、公示采购结果
1.家委会通过后，学校通过校园网的方式对拟确定的校服供货企业名称、款式、采购价格等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2.公示期间无异议，或相关反映问题得到有效处理，方可签订合同。
七、签订采购合同
1.由学校与供货企业签订采购合同，不委托家长委员会签订校服采购合同，不委托家长委员会代收取校服费用。
2.校服纳入代收费项目，学校设置代收代付专款账户，专款专用，并及时公开财务收支情况。
八、校服检查验收
1.校服发放前，按照合同约定，采取随机抽样方式进行验收。重点查验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本批次成衣质量检验报告原件及成衣质量标识，并抽取不同批次和样式的校服若干套（件）留样拍照留底。
2.采用“双送检”验收的学校，检验费用由学校承担，不向家长收取。
九、售后服务监督
1.采购结束后，及时公示质检报告和售后服务相关事项，督促供货企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做好售后服务。
2.定期组织开展校服满意度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作为后续采购的依据。
十、资料存档备案
1.采购结束后，将采购各环节相关资料（如会议纪要、检测报告、规格表、告家长书等）存档备查。
2.及时向教育局备案采购合同，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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